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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职工解困
听听一线扶贫人员怎么说

总工会界委员关注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三新”劳动者生存现状

新型就业群体权益保障面临“五道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首次明确提

出，要“加大城镇困难职工脱困力度”。

怎样更好地帮助困难职工脱贫解困，确

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一个也不掉

队？来自扶贫一线的代表委员们带来了

“沾着泥土”的建议。

建议一：保障线标准能不能高一点、

灵活一点？

“厦门市很重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

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很多支持，但在具体

操作中，还有一些措施需要改进。”全国

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厦门港务控股集团

公司工会副主席冯鸿昌代表说。

一个是保障线标准有待提高。“这几

年，低保线标准逐年提高，但工友们反

映，与当地的消费水平相比，标准提高的

幅度还不够大。

另一个问题是实施救助的条件不够

灵活。比如，有的职工家庭收入水平不

符合救助标准，但其在子女教育、重大疾

病、慢性病或各种意外后的家庭支出巨

大，导致生活困难，是不是也应该将其纳

入救助范围？

第三个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一些救助

政策仍有待扩大覆盖范围，比如加快对劳

务派遣工、非在编人员等覆盖的步伐。

建议二：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

保障水平

困 难 职 工 因 病 致 贫 的 比 例 高 达

91.87%。这是安阳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利剑委员建议的“数据基

础”——他建议提高基本医保和大病保

险保障水平。

在多年帮扶实践中，安钢工会发现，

一些职工互助保障举措特别受职工欢

迎。具体做法是，在职工自愿基础上，由

企业和职工各出资建立保险基金，在职

工生活困难时给予救助。“一年一度的救

助活动，几百、上千元的救助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职工的困难问题，只有建立有针

对性的长效机制，比如提高大病、重病职

工就医的报销比例，或把更多药品纳入

医保报销范围，才能切实解决受助职工

的实际困难。”李利剑委员说。

建议三：为企业分流职工托住底

安徽淮化集团公司化工机械厂高级

电焊工、淮南市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陆胜

祥代表所在的是一家老化工企业，目前

已经停产，正在重组。约3000 名职工的

职业命运将被改变，何去何从？这个问

题萦绕在企业每个人心头。

全国总工会在多地的调研显示，在

企业关停并转迁中，分流职工收入下降，

由于普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且技

能单一，再就业能力较差。这意味着，很

可能产生新的困难职工群体。

针对职工安置，国家出台了一系列

举措，但面对即将发生的职业巨变，陆胜

祥代表和工友们心里还是有点慌。不过

陆胜祥代表说，“我相信政府会负起责

任，为企业分流职工托住底，把工友们安

置好。” （来源：工人日报）

据中工网消息“我们与平台是劳动

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天气不好时，我们送

餐晚一点就会被客人投诉，公司就要罚

款，这合理吗”“我们的工作真的很辛苦，

特别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理解”……此次全

国两会上，来自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送

餐员等一线劳动者的呼声，通过代表委员

们的议案、提案、建议，成为两会的关注热

点。

近年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

代表的“三新”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

催生了一支庞大的新型就业群体。据测

算，2017年，我国从事共享经济服务的劳

动者人数约为 7000 万人，到 2020 年有望

超过1亿人，其中专职人员约2000万人。

伴随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蓬勃兴

起，企业组织形式、管理模式、生产经营方

式及用工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劳动关

系的确立与运行、职工权益的维护和保障

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

陈荣书列举了新型就业群体面临的 5 个

权益维护难题：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超时

工作现象普遍存在、收入稳定性差、社会

保险覆盖低、劳动法律救济渠道不畅。

全国总工会调查发现，“三新”经济劳

动关系复杂多样。一些共享经济平台为

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成本，往往不与从

业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以劳务合同、

承揽合同等其他形式的合同替代。仅有

43%的从业者与平台或第三方劳务派遣

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9%的从业者签订

了劳务协议，21%的从业者没有签订任何

形式的合同或协议，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显

低于国家发布的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

与此同时，超时加班成为这一就业群

体的工作常态。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

吕国泉委员在调研中发现，“三新”企业用

工主体、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劳动报酬等

更加灵活多样，劳动关系认定更难，三分

之一以上的人员每周要工作7天，许多网

约车司机实际日工作时长超过 10 个小

时。

长时间加班并没有为他们换来稳定

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吕国泉委员告诉记

者，目前，这一群体收入相对较高，但其工

作普遍实行计件制，收入不稳定。同时，

通过平台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较低，部分

从业者自行缴纳养老医疗保险，有三分之

一的受访从业者没有被社会保险覆盖。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焦开

河委员表示，由于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缺

乏社会保障，“三新”就业群体一旦发生工

伤事故，难以获得赔偿。

“这一群体劳动经济权益保障存在的

问题，亟须引起各方重视。”陈荣书委员表

示，应给予“三新”就业群体足够的关心关

爱，并及时完善劳动法律和政策体系。

据了解，不久前召开的全总十七届二

次执委会议提出，要加强“小三级”工会、

行业工会联合会建设，将工会组织和工会

工作向新兴领域新兴群体延伸，扩大工会

组织有效覆盖，努力保障“三新”经济从业

者的合法权益。

据中工网消息 备受国内外瞩目的

《外商投资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3月8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

议。在讨论这部我国外商投资领域的基

础性法律时，《总则》中对于外商投资企

业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的规定，在全

国政协总工会界委员中引发热议。委员

们认为，这一草案从促进、保护、管理等

方面强化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

遇 ”，与 此 同 时 ，也 出 现 了 一 大“ 亮

点”——保证了工会依法在外资企业中

开展活动，组织职工促进企业发展，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

“工会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

者，也是企业经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江广平

委员和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吕国泉委

员认为，《草案》中关于工会工作的内容，

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

立法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

事实上，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工

会组织，一直是我国有关法律的“传统内

容”。

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

委员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制定

了“外资三法”——1979 年，制定了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出台外资企业

法；1988 年，出台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这3部法律，为改革开放尤其是改革初期

吸引外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仔细翻阅“外资三法”可以看到，法

律条款中都明确规定了中外合营、外资、

中外合作企业必须履行的一项企业责

任，“职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

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建立工会组织，

开展工会活动，顺应了国际通行规则，必

将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江广平委员表

示，在外资企业中组建工会，符合国际劳

工组织提倡的国际劳工标准。“中国是国

际劳工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今年是国际

劳工组织成立 100 周年，这部法律的通

过，一定能够为全球劳工治理带来积极

影响，带来中国贡献。”

吕国泉委员建议，在草案中进一步

细化相关条款，加入“支持工会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容。

“和谐的劳动关系既是企业发展的基础，

也符合职工愿望和利益，更有助于实现

社会和谐稳定。”

“对新的变化，要做好充分准备。”总

工会界委员们认为，《外商投资法》将带

来更加稳定的投资环境。而在吸引外资

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对工会组织和

工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促进企业发展
维护职工权益

总工会界委员热议《外商投资法（草案）》


